
编辑同志：
我购买李某名下的一套房屋，所

签订的《二手房屋买卖合同》约定房屋
总价款为 90 万元，定金 5 万元，双方于
30 个工作日内办理过户事宜；一方若
违约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取（或
要求退还）定金，并要求违约方支付房
屋总价款的 15%作为违约金。不料，
几天后，李某联系到了出价更高的买
家，于是拒绝向我过户房屋，且只同意
返 还 定 金 5 万 元 ，不 同 意 支 付 违 约
金。请问，我在起诉时能否同时主张
定金和违约金？

读者 穆进喜

穆进喜读者：
你只能在违约金条款和定金条款

中二选一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第 588 条第 1 款规定：“当事人既约定
违约金，又约定定金的，一方违约时，
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
款。”该条款明确了定金与违约金发生
竞合时的适用问题，如果合同中同时
约定了违约金和定金，守约方只能选
择其中一种方式来追究违约方的违约
责任，而不能主张二者并用。

守约方在具体选择时要注意二者
的适用原则是不同的。定金具有双重
性质，既是合同履行的保证，又是对违
约行为的惩罚，故定金罚则具有优先
性。若违约行为没有给自己造成实际
损失或者损失数额小于定金的，则守
约方应选择定金条款，这样可以直接
获得定额赔偿，且无需证明实际损失。

而违约金的支付往往需以实际损
失为基础进行调整。即使合同约定了违
约金，若守约方无实际损失或者无法证
明实际损失，法院或仲裁机构可能根据
违约方的请求而大幅调减违约金，这样
守约方最终获赔额可能低于定金。

另外，守约方选择适用定金条款，
而约定的定金不足以弥补违约方违约
给自己造成的损失的，还可以请求违约
方赔偿超过定金数额的损失。对此，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 588 条第 2 款
规定：“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
的损失的，对方可以请求赔偿超过定金
数额的损失。”

本案中，李某未按约定办理过户
事宜的行为已构成违约，应承担违约
责任。由于合同中同时约定了定金和
违约金，故你可以二选一。如果你选择
定金，则李某应当依法双倍返还定金
10 万元，而不是退还 5 万元即可。如果
你选择违约金条款，则违约金为 13.5
万元，但将面临着要举证证明你遭受
了实际损失且大于双倍定金 10 万元，
否则法院会根据李某的请求大幅调低
违约金数额。

律师 潘家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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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付式消费门店突然闭店，
消费者如何维权？

今年 5 月中旬，某
个知名篮球培训机构在
北京的多家校区接连停
课。教练离职、工作人
员失联，家长们望着手
中给孩子购买的高额课
包，陷入了维权困境。
近年来，预付式消费模
式在教育培训、健身美
容、零售服务等领域广
泛应用，但随之而来的
商家“跑路”、退款难等
问题频发，有些时候甚
至消费者刚充值商家就
闭店，成为消费者维权
的“重灾区”。

王申是一名律师，但她没想到有一
天自己成了维权打官司的当事人。而
这一切，都始于为孩子报名篮球课程。

今年 1 月，王申为孩子在某知名篮
球培训机构办理了双月不限时篮球课
卡，价格 2999 元。寒假期间孩子上课体
验不错。2 月 28 日，机构工作人员提醒
卡即将到期，建议续卡。在孩子的期望
下 ，王 申 又 续 办 了 半 年 卡 ，价 格 7999
元。没想到，不久后，机构却突然“消失
了”。5 月初，该培训机构在家长群通知

“停电”，短期周末课程取消，提出家长
们可以转至天坛校区上课。那个周末，
王申带着孩子到其他校区，发现现场人
满为患，“原本十几个小孩的班，现在一
节课有 50 个孩子，管理非常混乱。问老
师，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”。

为进一步了解情况，记者尝试联系
该培训机构相关门店，结果电话要么打
不通，要么接通得知来意后敷衍几句就
挂断了电话。7 月初，该培训机构账号
仍在发布价值 7000 余元的暑期训练营

的 活 动 内 容 ，并 在 记 者 咨 询 后 回 复 称
“已经有十几个校区复课了”。

全面停课后，家长们四处维权。在
王申所在的维权群内，共有 400 多名家
长，每人已买课但未消费的金额都在几
千元甚至上万元。该培训机构给出了
两个调解方案：一是通过转课小程序将
课转给其他机构；二是为保障老师和场
地成本，家长们额外每节课每人再交 80
元，另选场地上课。

除少数家长接受了机构提出的解
决 方 案 外 ，大 部 分 家 长 都 感 到 无 法 接
受，各自走上了起诉退款的道路。

强 女 士 续 办 了 100 节 课 程 ，支 付
17800 元。当时销售人员承诺“课程不
会过期，不管上几年都能上完”。然而，
强女士带孩子刚上完旧课包，新课包尚
未启用，校区便以“装修”“停电”为由闭
店。当强女士提出退费时，销售人员已
离职失联，“打总部电话不通，找负责人
无门”。她选择起诉，目前案件尚未进
入正式诉讼阶段。

王先生在该机构为儿子报名了 60
课时的课程，付费约 11960 元，没过多久
机构就突然“跑路”，此时剩余课时费用
还有 8000 多元。王先生和多名家长一
起选择向人民法院起诉，法院组织王先
生与其他家长和机构负责人进行调解，
调解结果是按 80%的金额退费。除一户
家庭没同意，执意要起诉外，其余家庭和
被告都同意了该调解结果。

王先生等人尚未拿到调解书，他对
后续是否能拿到退款充满了担忧。

不少消费者在类似门店“跑路”后

都经历过这样的遭遇——想方设法维
权，结果一无所获。

2023 年，张女士在上海闵行区其所
住小区附近的一家健身房办理两年期
通用卡，支付 8500 元。使用不到半年，
该门店没有任何预兆突然关门。张女
士联系总部客服，对方提出转至 3 公里
外的其他门店，并称需额外支付 3000 元

“升级卡种”才能使用，她没有同意。之
后半年间，该健身机构门店接连闭店，
她最终陷入无店可用的境地，钱也没退
回来。

近 年 来 ，为 缓 解 预 付 式 消 费 门 店
“跑路”乱象，相关部门做了不少努力。

今年 5月 1日起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
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
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聚焦司法实
践中的痛点难点，进行了系统性的规则
安排，为各级法院统一裁判尺度、精准
打击“卷款跑路”提供了重要指引。

商务部发布的《单用途商业预付卡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对零售、住宿、餐饮、
居民服务等特定行业的预付卡发行与
兑付提出了原则性要求，旨在从源头管

控资金风险。
多地也开展积极探索，如《上海市

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》，对
预付卡发行规模限制、资金存管、信息
披露平台建设、失信惩戒等方面进行了
更细化和更严格的规定。

今年 6 月，浙江省杭州市市场监管
局 指 导 美 团 平 台 推 出“ 安 心 乐 生 活 计
划”，目前已吸引杭州 9000 余家商家入
驻，承诺“灵活付费，门店‘跑路’平台赔
付”，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保障。

不过，记者调查发现，相关规定仍

有待进一步落地。比如，上述培训机构
“跑路”事例中，北京虽有对预付式消费
门店进行资金监管、设立托管账户的相
关 规 定 ，但 王 申 等 人 在 维 权 过 程 中 发
现，钱款实际未进入规定的托管账户。

“当‘跑路’成了某些人眼中的‘生意
经’，当监管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落
地，信任的纽带一旦出现裂痕，谁还敢放
心消费？”有受访者呼吁，别让“预付无
忧”变成需要碰运气的奢望，应该通过强
化监管让消费者敢消费、安心消费。

据《法治日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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